
退 款 通 知 书

国能东方期货（上海）有限公司:

请将 （客户号： ）账户上保证金/交割款

计人民币（大写）：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角

分

（小写）：¥ ）付如下收款单位（收款人）：

收款单位（收款人）：

账 号：

开 户 银 行：

资金调拨人（签字、盖章）：

身份证号：

年 月 日

审核程序（各相关人员在相关意见的括号内打“√”，财务部门将视公司领导意

见为唯一执行依据）

运营中心： 该客户动态权益为 元，可出金额为 元

持仓情况：有（ ） 无（ ） 签名：

财务部： 印鉴或签名是否相符：是（ ）、否（ ）签名：

结算部： 该客户权益为 元，可出金额为 元

是否符合出金规定：是（ ）、否（ ） 签名：

财务经理：同意（ ）、不同意（ ） 签名：

公司领导（被授权人）： 同意（ ）、不同意（ ） 签名：


